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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汉王科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7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本次董事会会议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采取现场及通讯表决、

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BVI

公司，并购买海外初创科技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的议案 

为满足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5 万美元，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设立全资子公司 Hanvon Ventures Corporation（暂

定名，具体以注册名称为准，以下简称“BVI公司”），并使用自有资金 50 万

美元通过 BVI 公司向境外自然人 Budunggud 女士购买 Aromyx Corporation（以 

下简称“Aromyx 公司”）发行的 50万美元可转换债。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上述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事项。 

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设立 BVI 公司 

1、投资概述  

为满足汉王科技外延式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5 万美元，在英

属维尔京群岛设立全资子公司 Hanvon Ventures Corporation，投资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其 100%股权。 

2、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Hanvon Ventures Corporation （暂定名）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注册资本：50000美元 

董事长：刘迎建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持股情况：汉王科技持有 100%股权 

3、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资金来源 

（1）投资目的：公司设立上述 BVI 全资子公司，主要是基于紧跟前沿科

技、国际化经营的长远考虑，通过投资布局前沿创新技术企业或价值型科技企

业，构建公司外延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 BVI 公司进行转投资主要是基于风险隔离及最优税务效率等方面的

考虑，是海外项目投资的常规架构。本次投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及利益。 

（2）资金来源：本次出资全部利用公司自筹资金。 

4、设立 BVI 公司的风险分析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BVI 公司成立后，

可能面临当地法律、政策体系及经济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公司需



适应当地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保证依照当地法律合法合规运作，避免法律风险。

另外，公司在英属维尔京岛设立 BVI公司事宜，需要取得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如

北京市发改委、商委等）的审批，能否成功设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投资购买海外初创科技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 

1、本次认购可转换公司债情况概述  

  公司拟通过新设立的 BVI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0 万美元购买境外自然人

Toya Fu Budunggud 女士(以下简称 Budunggud 女士)持有的 Aromyx 公司对外

发行的 50 万美元可转换债（不含其他交易费用）。该笔可转换债可以按协议约

定价格转为 Aromyx 公司种子期系列的优先股。 

2、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Toya Fu Budunggud  

国籍：美国 

公司与该自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Aromyx Corporation 

所在地：美国特拉华州肯特郡 

已发行普通股本：3,943,334 股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Christopher J. Hanson 3,195,000 

Other  holder 748,334 

公司与 Aromyx 公司现有持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标的公司简介： 

Aromyx 公司是一家生物类电子鼻科技公司，该公司希望通过生物化学的

方式索引（标定指数）每一种味觉和嗅觉，并将芯片产生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分



析及存储，生成模型，进行对比。目前该公司尚处于创业初期的研发投入阶段，

亦未形成商业化产品。 

4、交易安排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代持交易安排：为满足国家外汇监管规范的要求，同时也为满足标

的公司的资金到位时间要求，公司拟委托境外自然人 Budunggud女士先行出资

购买并代为持有该笔可转换票据。在公司取得国家相关商务部门、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他监管部门（如北京市发改委、商委等）的审批后，投资资金顺利出

境，即办理相关转让交易。 

（2）相关转让交易安排：Budunggud 女士同意以 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其

持有 Aromyx 公司的价值 50万美元的可转换票据（或与之对应的种子期系列优

先股），并让渡一切相关权益，其他交易费用由双方协商确认。 

（3）可转债协议主要内容： 

“原始发行价格”指每股种子期系列优先股【$4.3885】。 

Budunggud 女士本次购买 Aromyx 公司 50 万美元的可转换票据。 

核定股份：Aromyx 公司可发行的所有类别的股份总数为【贰仟贰佰贰拾

万（22,200,000）股】，包括（a）贰仟万（20,000,000）股普通股，每股$0.00001；

和（b）【贰佰贰拾万（2,200,000）】股优先股，每股$0.000001。优先股可按

照某一或某几个系列不时发行，此类各系列中包含股数并具有本文所述的相应

条款、权利、权力和优先权、以及资格和限制。自本重编证书的生效日期起，

Aromyx 公司的所有优先股均指“种子期系列优先股”。 

转换权：每股优先股均可按其持有人意愿，根据该转换时有效的系列优先

股的原始发行价格除以其转换价格确定的比率，随时转换成相应数量的全额缴

足且无其它任何费用的普通股。每股优先股的“转换价格”指此类优先股的原

始发行价格，其中初始转换价格和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的比率按照本重编证书

的规定调整。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时间约定：如果 Aromyx 公司未在原始发行日期 4 个月

后的对应日（下称“节点日期”）或其之前根据购买协议发行至少【911,472】

股种子期系列优先股（不含票据转换时发行的种子期系列优先股），则种子期

系列优先股的当前转换价格应乘以百分之六十六又三分之二（66-2/3%）。如果

Aromyx 公司在节点日期之前已根据购买协议发行了至少【911,472】股种子期

系列优先股（不含票据转换时发行的种子期系列优先股），则不调整种子期系

列优先股的转换价格。 

优先购买权：除 Aromyx 公司和股东间的书面协议规定的权利以外，Aromyx

公司股东无权购买 Aromyx 公司出售或发行的 Aromyx 公司股本。 

特别说明：上述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协议条款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上述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后续事项，协议最晚签署日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5、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嗅觉识别又称机器嗅觉，俗称电子鼻，是一种模拟生物嗅觉工作原理的新

颖仿生检测技术。嗅觉识别与视觉识别和语音识别相比，是一个更新也更复杂

的领域。公司认为嗅觉识别技术是继视觉识别和语音识别之后，人工智能领域

有待突破的全新领域。 

Aromyx 公司正在使用生物化学方式进行嗅觉识别方向的探索，本次投资

将有益于公司更为全面的理解与了解嗅觉识别的前沿技术及相关产业需求。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有利于帮助公司

理解与探索新的技术领域，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6、投资风险分析 

（1）标的资产的运营及发展风险 



标的公司为初创科技公司，其未来发展与经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能出

现标的资产价值缩水或不能正常运营的情形。如果未来出现研发受阻，产品不

能按预期上线或商业化，本次投资将面临失败和亏损风险。 

（2）因本次交易为海外投资，并有适当的交易安排，可能面临法律理解

与适用、政策体系及经济环境不熟悉等带来的交易风险以及不能按约履行的不

确定性风险。 

（3）本次投资需要取得国家相关商务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他监管

部门（如北京市发改委、商委等）的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能否成功投资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 月 12 日 

 




